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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 

「觀光產學研訓服務園區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 

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2年 4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2時 

貳、 會議地點：凱達格蘭文化館 4樓多功能會議室 

參、 主席：莊簡任技正慧文          紀錄：葉青修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伍、 主席致詞： 

本局刻正辦理「觀光產學研訓服務園區促進民間參與委託專

業服務案」，擬透過引進民間機構投資建設與經營旅館等，並提

供本局公務訓練機能。依據促參法第 6條之 1規定，於可行性評

估階段須召開地方公聽會，除說明初步規劃構想，主要在於聽取

在地居民及專家學者等意見作為後續推動之參考，稍後先由規劃

單位說明園區初步規劃構想，再與各位進行意見交流。 

陸、 規劃公司簡報：略。 

柒、 與會人員發言、機關及規劃單位回應： 

一、 台北市溫泉發展協會 周水美 

（一） 本案未來預計的經營模式？ 

（二） 是否有考慮將僑光樓保留？ 

（三） 可否申請都更或危老獎勵？ 

（四） 本案規劃的許可年限？ 

（五） 可否說明本案相關的招商條件？ 

（六） 提醒有關溫泉管線及水量管制之相關規定。 

二、 機關及規劃單位回應 

（一） 本案未來預計將採取 BOT方式辦理，即民間機構投資新建

並為營運，並於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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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二） 本基地 3棟建築物皆出現結構老舊而導致漏水情形，難以

處理，基於安全考量，評估宜拆除重建。 

（三） 未來民間機構可依相關規定申請獎勵，惟於本案許可年期

屆滿後，應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 

（四） 本案規劃許可年限初步評估為 50年。 

（五） 目前本案係於可行性評估階段，待擬定招商文件後，將再

辦理招商說明會，徵詢潛在民間投資人意見，作為後續修

訂招商文件草案之參考。 

（六） 感謝提醒，本基地目前仍保有溫泉水權，俾利未來民間機

構使用。 

捌、 結論  

有關今日公聽會與會來賓提供之意見，後續將納入評估研析，

感謝各位今日撥冗參與。 

玖、 散會：下午 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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